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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与制衡：日本《私立学校法》
修订的新动态及其争议

覃红霞，张金丹，张 斌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适龄入学人口的减少导致日本私立大学面临生源和破产危机，私立学校丑闻频发也暴露了家族

式学校治理的缺陷，私立学校的公益性有待加强。因此，日本文部科学省围绕“积极性治理”和“防御性治

理”对《私立学校法》进行修订，包括制定修改规章制度，澄清学校法人权责、细化各方职能，加强信息公开、

提高管理透明度等。但《私立学校法》仍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确定理事会和评议会的权责；如何

处理学校管理权与教学权，形成权力制衡格局；如何保障监事会的公正性与专业性，避免家族式私立学校监

督乏力；如何处理学校法人自主治理和政府责任关系。《私立学校法》修订与争议的实质在于日本私立大学

权力的监督与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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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ivate universities in Japan are currently facing a range of difficulties, including a declining

school-age population that is leading to a crisis of enrollment and bankruptcy, the occurrence of school scandals
that reveal deficiencies in the family-type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schools, and need to strengthen the public
welfare of private schools. In respons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XT)
has focused on "positive governance" and "defensive governance" to revise the Private Schools Act. The revision
includes formulating and modifying school rules and regulations to clarify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school corporation, realizing its functions, and enhanc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transparency in management.
However, the Private Schools Act is still under discussion after the revision is completed. The focus of the dispute is
how to determine the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the board of review, how to deal with
the school management and teaching rights to form a pattern of power balances, how to ensure the impartiality and
professionalism of the board of supervisors to avoid the lack of supervision of family public schools, and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ependent governance of school corporation and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The
essence of the reform and controversy of the Private Schools Act lies in the supervision and power balances of
private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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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我国民办高等教育迅速发

展，民办高等教育已成为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是长期以来，我国民办高校受自身生存及家族

办学等因素影响，存在着“举办者控制”“家族制治理”

等特征，“一言堂”“家长式”决策导致民办高校共治性

弱化。因民办高校法人权力失衡而产生的腐败案件

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办高校的公益性。

民办高校分权监督制衡机制不健全[1]、董事会成员构

成不规范[2]、举办者控制权力失衡[3]、治理结构大多形

同虚设[4]等问题束缚了我国民办高校的高质量发展。

完善我国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形成分权制衡格局

或成为破解民办高校高质量发展难题的关键。

私立大学在日本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主体地

位[5]。截至2019年日本有私立大学607所，占大学总

数 的 77.2%，其 大 学 生 数 占 在 校 大 学 生 总 数 的

73.8%[6]。这除了受20世纪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和高等

教育需求扩增的影响，也受益于日本私立教育政策法

规和其独特的学校法人制度[7]。日本《私立学校法》专

门规定了私立学校法人设立及其运营，理事会、评议

会和监事会三者之间的权力监督和制衡机制是法人

制度的基本框架。近年来，三者权力失衡导致的丑闻

事件时有发生。2019年，日本文部科学省重新修订了

《私立学校法》。这被日本教育界认为是15年来最大

幅度的一次修订，其核心在于提升私立学校法人治理

能力，强化私立学校法人监督与制衡机制。但《私立

学校法》修订出台后立即引发了日本各界激烈讨论与

质疑。我国民办高校在法人治理模式与权力监督管

理上与日本私立大学具有相似性，且同样面临着生

源、市场竞争以及法人治理的困境[8]，日本《私立学校

法》修订的动因、内容及争议对我国完善民办高校法

人治理具有重要镜鉴意义。

一、日本《私立学校法》修订的现实动因

近年来，日本私立大学面临生源危机、丑闻事件

和公益法人制度改革等问题，这成为推动日本《私立

学校法》修订的现实动因。

（一）私立大学面临生源和破产危机，急需修订法

律以激发大学治理活力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面临经济停滞和低

生育率的困扰，逐渐步入“少子化”社会。日本18岁人

口在1992年达到205万人的峰值后开始下降，2009年

下降至121万人。这一时期，正值日本高等教育由大

众化迈入普及化阶段，大学入学率从1992年的27%上

升到2009年的50%[9]。大学生入学率的提高一定程度

上抵消了适龄人口下降带来的冲击。然而，从2018年

开始，18岁适龄入学人数大幅度下降，预计2031年将

降至100万以下。这被称为“2018年问题”[10]。受此

影响，大学逐渐出现生源和破产危机。2000年以来日

本已有14所大学破产，多所大学重组[11]，有46%的私

立大学处于生源不足状态[12]。同时，随着日本高等教

育进入普及化，学生基于学校声誉、区位条件等择优

入学的趋势愈发明显，大学之间的竞争环境日趋严

峻。办学历史时间短、教学质量不高和区位条件不佳

的私立大学处于经营困难的境地。此外，从办学经费

看，日本私立大学收入来源比较单一。近年来日本政

府财政收紧，对私立大学的财政补助仅占私立大学收

入的9%左右，私立大学约70%的收入需要依靠学生

支付的学费[13]。学生入学人数的减少直接导致了日

本私立大学经费困难。根据《私立学校振兴资助法》

规定，日本私立学校的财政补贴额度与学校招生人数

相挂钩，这进一步加剧了私立大学的经费紧张。生源

危机和经费锐减对日本私立大学造成重创，急需通过

修订法律激发其办学活力。

（二）私立大学丑闻事件频出，暴露了家族式私立

学校治理的缺陷

21世纪以来，日本私立大学内部法人治理不完善

和监督机制薄弱导致丑闻事件不断发生，如帝京大学

不正当入学考试事件和酒田短期大学留学生事件等。

丑闻事件也成为日本私立大学法人治理长期存在的

“顽疾”。为规范学校法人内部治理，日本文部科学省

分别于2004年和2014年对《私立学校法》进行修订，

但是两次修订均未从根本上解决私立学校法人治理

存在的问题。

2004年修订的《私立学校法》改进了理事会管理

制度，完善了评议会、监事会的咨询和监督制度，在法

令上明确了理事会是私立学校法人业务的最终决策

机构，评议会是私立学校法人的咨询机构。但这一规

定被部分私立大学认为是在法律上强化理事会权限。

随后，部分私立大学掀起了强化理事长、理事会权力

运动。如东洋大学废除校长选举制度，改为由理事会

提名，使理事会权力不断扩大[14]。遗憾的是，2004年

修订的《私立学校法》并未澄清理事会的权责，导致日

本家族式私立大学仍旧存在法人机构管理不规范、理

事长和校长同属一人、理事长干预校长教学和人事安

排、理事违规领取补贴、理事违规投资高风险金融产

品等问题[15]。2014年修订《私立学校法》肇始于堀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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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园多次违规，但教育行政部门受监管权限限制无法

对其进行有效干预。因此，2014年修订《私立学校法》

旨在加强教育主管部门对私立学校的管理，增加政府

监管的行政权限，使教育行政部门能够采取措施加强

干预，甚至解聘董事。但2014年修订《私立学校法》只

强调了行政部门的权限，评议会、监事会和教授会监

督职能缺失等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解决，日本私立大

学理事会监管和制衡机制依然薄弱。在日本私立大

学中“家族统治”与理事长“一人专制”的现象屡见不

鲜。2018年发生的东京医科大学招生舞弊案[16]、东京

社会福祉大学留学生非法移民案[17]等事件再一次暴

露出日本私立大学法人治理存在的问题。这一问题

已经严重影响了私立大学尤其是家族式私立大学的

公益性和公众形象。

（三）公益法人制度改革持续推进，私立学校公益

性有待加强

日本《私立学校法》的制定一方面依据《教育基本

法》和《学校教育法》，另一方面也参照《日本民法典》和

《一般社团法人及一般财团法人相关法律》（简称一般

法人法）等公益法人制度。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对公

益法人制度进行了系列改革，例如重新修订民法典，颁

布一般法人法、公益法人认定法[18]，对公益法人内部治

理做出新规定，增加了理事的赔偿责任、加强社会信息

公开力度、向公众披露官员名单和薪酬等。随后，社会

福利、医疗等公益法人根据新出台的公益法人制度进

行了多次修改和完善，保障了其公益性[19]。但遗憾的

是，公益法人制度改革的目标并没有在《私立学校法》

中体现。相较于社会福利法人和医疗法人等公益法

人，私立学校法人制度改革明显滞后，私立学校法人的

公益性有待加强。2019 年 6 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

《2019年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的基本方法》，规定“为了

使私立学校法人制度发挥与公司法人、社会福利法人

同等治理功能，应该迅速对学校法人制度进行改

革”[20]。自民党改革推进委员会也发布了《公益法人治

理改革研究小组建议》，指出学校法人存在监督干部业

务执行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并提出加强学校法人评议

会职责、明确理事权限、加强审计监督制度建设等改革

建议[21]。根据内阁会议要求，日本文部科学省成立了

学校法人治理专家委员会，开始对学校法人制度修正

进行研究和讨论，推动《私立学校法》重新修订。

二、日本《私立学校法》修订的主要内容

此次《私立学校法》修订目标在于从“积极性治

理”和“防御性治理”等方面明确私立学校法人职责与

公益性，攻克家族式私立大学的治理难题，使理事会、

监事会、评议会相互制衡。

（一）为激活治理活力，敦促私立大学制定、修改

规章

日本私立学校的背景、学校规模和学校章程各不

相同，因此其法人治理类型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日

本私立大学按照校长任命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

是理事长与校长兼任类，占比约为20%；二是理事会任

命校长类，占比约为40%；三是校长由教授会选举类，

占比约为40%[22]。私立学校法人类型的多样化带来了

治理方式的复杂化和特殊性，这也是《私立学校法》修

订过程中一直面临的难题。据此，学校法人制度改善

讨论专门小组建议私立学校制定专属于私立学校的治

理守则，将其作为《私立学校法》的完善以及指导学校

治理的行为准则。日本私立大学协会根据倡议制定了

私立大学联合会“宪章”——《私立大学治理守则》。《私

立大学治理守则》从确保私立学校自主性、公共性、稳

定性和连续性四个方面对基本原则、遵守原则、重点事

项和实施项目进行了详细阐述[23]，并要求加入私立大

学联合会的私立学校根据建校精神和办学特色制定本

校的治理守则。尽管治理守则并非强制性的，但其遵

循着“不遵守即解释”原则，即如果不遵守就要解释原

因，从而实现了“硬法”和“软法”的有效互补。

日本文部科学省早在国立大学改革时就要求其制

定6年中期发展规划，并由国立大学法人评估委员会

进行评估，但这项制度未能在私立学校得到执行。很

多私立学校缺乏中长期发展规划，导致学校发展具有

一定盲目性。鉴于当前私立大学发展环境逼仄，学校

法人制度改善讨论专门小组一致认为，“实施中期战略

规划是私立大学优化管理的有力工具”[19]。因此，新修

订的《私立学校法》要求由文部科学大臣管辖的私立学

校法人必须制定中期发展规划，中期规划需要包括学

校教学、人力资源等内容。中期规划时间原则上至少

为5年，具体内容和期限可由学校根据其实际情况等

做出适当调整。法律明确私立学校在制定中期计划时

应基于数据和证据，中长期战略规划的制定不仅是理

事会、评议会、监事会等机构的职责，教授会和教职工

也需要“沉浸式”参与PDCA质量管理和持续改进。中

期战略规划一经确认，在没有充分理由和未经过正当

程序的情况下即使是最高管理层也难以更改。由此，

制定中期战略规划由学校自愿行为变成了一项法定义

务，能够实现“以人治校”向“以规划治校”的转变[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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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鉴于《私立学校法》修订条款较多，日本文

部科学省要求学校根据新修订的《私立学校法》对学

校章程进行相应调整。学校章程的变更需要学校在

听取评议会的意见后在理事会上做出正式决议，报主

管当局批准并向社会公开。这能够敦促私立学校根

据其建校精神重新思考其办学定位、发展规划和治理

结构，并使其学校章程更加符合时代的新变化。

（二）针对权力失衡问题，明确学校法人权责与细

化各方职能

2014年修改的《私立学校法》只明确了“理事会作

为最高决策机构”，但并未明确其具体职责，导致理事

会运行相对混乱。此次《私立学校法》修订对学校法

人的职责进行了澄清，第24条指出，“学校法人应自主

加强办学基础，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并确保其管理的

透明度”，从而加强了学校法人统筹学校整体发展和

应对外部竞争和环境恶化的责任意识。同时，2019年

《私立学校法》修订新增了禁止提供特别利益条款

——“学校法人不得给予理事、监事、评议员等有关人

员特殊利益”，并进一步指出“特殊利益”包括无偿出

租土地和建筑物、提供不合理报酬等[25]，明确规定私

立学校提供特别利益条款属于违法行为。

以往的《私立学校法》未细化理事的具体职责，这

既导致理事参与私立学校治理的责任意识和积极性不

高，也诱致理事长“大权独揽”。本次修订明确了理事

的职能，限制理事进行竞业及利益冲突交易，主要包

括：“理事会议与理事有特别利害关系时理事不得参与

表决”；“理事拟进行竞业及利益冲突交易时，应向理事

会披露有关交易的重要事实，并经理事会批准”；“理事

由于‘玩忽职守’造成损失时应向学校法人承担损害赔

偿责任”。同时，为避免理事会权力过大，本次修订加

强了监事和评议会的监督和制衡作用。在监事职责方

面，修订后的法律扩大了监事监督的范围，监事有权对

学校法人执业情况、教学管理情况进行监督。如《私立

学校法》修订案第37条、第40条分别指出：“理事有向

监事会报告执业情况的义务”；“监事有权要求理事长

召开理事会会议，特殊情况下监事可自行召集理事会

议”。在评议会职责方面，法律规定评议会需要对学校

章程、学校的预算和业务计划等设置中期规划，并规定

理事薪酬等，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评议会对理事的监督，

以防止理事会权力集中和泛滥。

（三）为强化私立学校公益性，促进信息公开“可

视化”

随着社会各界对公益法人监督力度的加强，信息

公开成为公益法人接受社会问责的重要方式。缺乏

社会监督也被认为是导致私立学校丑闻发生的重要

因素。修订之前的《私立学校法》仅规定学校需要编

制与备存业务报告并向主管部门提供资产清单以供

查阅。为维护私立学校的公益性，增强社会信任和支

持，确保学校管理透明度，此次修订的法律明确要求

私立学校不仅要向主管部门提供信息，还要向社会进

行信息公开，从而接受利益相关者问责。为此，《私立

学校法》规定学校捐赠清单、财产清单、资产负债表、

收支表、业务报告、审计报告以及理事名单和薪酬标

准等信息应以可下载的形式在网站上公布，以实现信

息公开的“可视化”。本次修订加强了私立学校信息

公开的数量、范围和程度，重要信息公开也实现了由

主管部门向社会公众的转向。

此外，法律还明确了学校法人破产处理程序，加

强对学生权益的保护。近年来，私立学校经营环境恶

化，私立大学合并、重组和破产问题增多，但按照之前

《私立学校法》的规定，学校破产一般由学校法人担任

清算人。这可能导致学校法人以“信息不公开”为由，

优先考虑自身利益，进而损害学生的权益[19]。因此

《私立学校法》修订案第50条规定，“主管机关可应利

害关系人的请求或依职权委任适合的清算人”。这既

确保了破产清算程序公正性与公开化，也强化了政府

对私立学校的信息监管责任。

三、日本《私立学校法》修订的核心争议

本次《私立学校法》修订的本质是为了解决私立

大学权力失衡，强化私立大学公益性，因此得到了教

育界认可和好评，但也存在一些质疑的声音。如日本

私立大学教职员联合会认为本次《私立学校法》修订

并未优化学校法人治理，国会附带决议中也明确规

定：“应迅速研究更有实效性的措施，以避免学校法人

因社会变化产生不良行为”[26]。随后，日本文部科学

省对是否再次修改《私立学校法》进行了讨论，并于

2021年3月发布了《学校法人治理未来努力的基本方

向》治理报告。但遗憾的是，该治理报告仍未使得日

本《私立学校法》修订的争议平息。争议的焦点主要

集中于以下几方面。

（一）如何确定理事会、评议会的权责与人员构

成，形成权力制衡格局

在私立学校法人治理中最高决策权是最为关键

和根本的问题，也是本次争论的核心问题。争论的焦

点集中于究竟是理事会还是评议会拥有最高决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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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理事会和评议会的权责如何重新划分，以实现权力

制衡。

为尊重私立学校办学自主权，《私立学校法》规定

学校可根据各自办学精神和办学特色自行决定由理

事会或评议会担任最高决策机构。但2004年修订的

《私立学校法》则确立理事会作为学校法人业务的最

终决策机构，评议会作为咨询机构，理事会在预算、业

务计划、学校章程变更等重要事项有义务听取评议会

的意见。尽管2019年修订的《私立学校法》增加了理

事会需咨询评议会的事项数量和范围，实现了评议会

权限的扩大，但并未触及学校法人制度的根本。现有

私立学校的理事会多拥有最高决策权力，形成由理事

长选任理事和批准同意评议员选任的机制[27]。为了

对标公益法人，限制理事会权力，日本文部科学省在

《学校法人治理未来努力的基本方向》中指出：“从进

一步加强对理事会运作检查和监督职能的角度出发，

评议会应成为一个负责任免理事、监事和审计会计等

重要事项的表决机构。”[28]日本私立大学教职员联合

会则更为“激进”，其认为私立学校法人应该完全对标

公益法人制度，使评议会成为学校重要事项的最终表

决机构，由评议会决定理事与监事的选任、理事的薪

酬标准和学校章程的变更等。但日本私立学校协会

对此则提出反对意见，其认为“如果由教师和校外人

士组成的评议会对学校法人的重要事项进行表决，可

能会引发学校法人新的主导权之争，造成学校决策进

程缓慢，加剧学校运营和教学之间的矛盾。”[29]也有研

究者指出：“与公益性法人相比，学校法人的治理结构

具有特殊性。评议会中教师代表数量较多，如果赋予

评议会过多表决权，可能导致学校法人内部权力失

衡，加剧学校法人和教师之间的矛盾。”[30]

此外，理事会和评议会的人员构成也需进一步讨

论。现有《私立学校法》并未禁止理事兼任评议员。

实际上，日本不少私立学校法人的理事全部或多数兼

任评议员，存在“被检查的理事兼任检查的评议员”和

“被检查的人选任检查的人”的情况。这是《私立学校

法》的一大缺陷[28]，易诱发理事长和理事会缺乏有效

监督和制衡。但也有观点认为日本私立大学是多样

的，如若施行统一的管理模式，禁止理事会任命评议

员则会抑制日本私立大学的办学活力[31]。同时，社会

各界也对是否需要在理事会和评议会中增加外部人

员的比重展开争论，争论本质是“外行治理”与“内行

治理”的博弈。2022年3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召开的第

五次学校法人制度改革特别委员会会议提出，从反映

利益相关者诉求和优化监督功能来看，需要将理事会

中校外人员数由最低1人改为2人以上，使得“外行治

理”能够牵制理事会和评议会的权力，以便社会各界

更好地监督学校法人治理。但日本私立大学教职工

联合会则认为在理事会和评议会中增加外部人员比

重可能会威胁其他利益者权益，导致校内人员（如教

职工）比重降低，不利于保障教师参与学校治理的

权力[27]。

（二）如何处理管理权与教学权的关系，实现权力

的平衡

日本私立学校法人制度建立了学校管理和教学

相互分离的制度体系，即学校法人依据《私立学校法》

设立与管理，而教学和科研等按照《学校教育法》由教

授会自治。这种双轨发展的制度既尊重了私立学校

法人的管理权，也保障了私立学校的教授治校与学术

自由。尽管学校管理和教学在组织上相互独立，但通

过校长担任理事长或理事实现了学校法人管理与学

术发展之间的联系，促进了管理和教学的一体化运

行，两者之间微妙的紧张合作关系构成了私立学校的

基础。但新修订的《私立学校法》把提高教学质量作

为学校法人的新职责，强化了学校法人的教学管理权

限，这可能会打破二者原有的平衡，诱发理事会对学

校教学权的干预和控制。如日本私立大学教职员联

合会认为：“如若将提高教育质量作为学校法人的职

责则会强化学校法人理事会对教师教学权力的干预，

加剧学校法人和教职工之间的冲突。”[32]此外，修订后

的《私立学校法》要求学校法人根据认证评估结果制

定中期业务计划，此举也可能导致学校法人以“认证

评价结果”为借口，对大学教学活动进行介入和干预。

如何保持学校法人管理权与教师教学自主权之间的

张力和合作也成为改革争议焦点问题。

（三）如何保障监事会的公正性与专业性，避免家

族式私立学校的监督阙如

监事是私立学校审查监督和内部控制的守门人，

发挥着监督审查职能。增强监事公正性与专业性也

是私立学校法人治理中的关键性问题。2004年《私立

学校法》规定，监事经评议会同意，由理事会选举产

生，监事会由2名以上人员组成，其中1名监事必须来

自学校外部。监事不得兼任学校理事和评议员，其主

要职责是对学校法人的业务和财产状况、董事业务执

行状况等进行审计，并编制年度审计报告提交理事会

和评议会审议。2019年修订的《私立学校法》只增加

了监事审查权限和范围，如监事有权制止理事违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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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但关于监事的选任权、监事的人员组成和选任资

格等方面并未调整。这可能导致监事的公正性与专

业性存在问题。

在监事选任权和人员组成方面，新修订的《私立

学校法》并未禁止理事长任命监事，这使得监事人员

的选任存在“漏洞”，对家族式私立学校的亲属委任尤

为有利。日本私立大学教职员联合会认为任命监事

虽然以“评议会的同意”为必要条件，但其大多是由理

事会或理事长任命，存在着“受审计者任命审计者”问

题，监事的公正性缺乏保障，这是《私立学校法》的一

大缺陷。有调查显示，在54所私立大学的学校章程

中，有22所大学规定监事由理事会直接任命，32所大

学规定监事需在评议会同意下由理事会任命[15]。批

评者认为如果理事长或理事会拥有监事选任权这一

制度不改变，则无论法律如何强化监事的“制衡功能”

都无法保证监事能有效履行其职责[30]。文部科学省

学校法人治理专家委员会也提出：“今后为确保监事

的第三方性质和有效性，应完善由评议员会负责选举

和解聘监事的相关制度，禁止理事亲属和特殊关系人

担任监事。”[27]此外，现有法律禁止学校教职工担任监

事也存在争议。持反对意见者认为学校教职工作为

了解学校发展的群体，能够通过日常工作发现学校法

人存在的问题，起到监督作用，因此私立学校法应取

消教职工禁止担任监事的规定。

质疑者们也对监事的专业性和专业会计制度提

出疑问。监事的专业性要求监事除了具备会计和商

业审计知识外，还要了解学校法人和教育研究部门的

运作特点。而现有《私立学校法》并未对监事成员的

资质进行明确规定，也没有要求监事成员需要统一按

照注册会计制度接受监察，存在监事成员标准不统

一[15]、监事成员往往由理事亲属担任等问题。

（四）如何处理学校法人自主治理和政府责任的

关系，坚守私立学校的公益性

本次《私立学校法》修订首次对私立学校法人的

职责进行澄清和明确，强化了学校法人统领学校整体

发展的责任。学校法人制度改善讨论专门小组认为，

在私立学校面临内外交困的背景下，提升学校法人的

责任意识，加强学校法人对学校的管理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在私立学校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强化学校法

人自主治理权力无可厚非，但质疑者们认为，单纯强

化学校自主治理可能会弱化政府在振兴私立学校中

的责任，进而导致私立学校在办学经费紧张局面下出

现非营利性行为偏差。当前日本私立大学办学经费

主要依靠学生的学费，“以生养校”特征明显，政府经

费投入、社会捐赠占私立学校办学经费比例较低。而

“强化学校自主管理和运行可能会使政府弱化改善私

立大学办学条件的责任，使政府削减私立大学经费补

助正当化，而这与振兴私立学校基本理念相违背”[28]。

持此类观点者呼吁政府在强化私立学校法人职责的

同时也加强政府责任，只有这样才能规避私立学校的

利己行为，并以政策扶持强化私立学校公益性。但也

有研究者指出私立学校享有自主权，政府的行政介入

应该控制在最小限度[33]。政府不应采取一刀切的方

式来变更学校法人治理结构，而是应该根据私立学校

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频繁修订《私立学校法》可能导

致私立学校治理混乱。

四、结语与反思

此次《私立学校法》修订既是日本私立大学面临

内外交困背景下抑制丑闻发生的求变之举，也是激发

私立大学治理活力的求新之策。通过透视此次日本

《私立学校法》修订背景、改革动态及后续争议不难发

现，日本各界始终围绕私立大学法人权力的监督与制

衡展开，问题的实质在于私立大学权力的拉扯与平

衡。在监督方面表现为外部与内部、内部自身的权力

争夺。随着私立学校社会责任的增加、社会问责方式

的变化以及社会捐赠的影响，增加外部社会人士参与

监督变得越来越必要，修订的《私立学校法》要求在评

议会和监事中增加外部社会人员的参与和比重，以加

强私立学校监督的客观性。但是日本私立大学具有

明显的“家族办学”特征，如若完全效仿公益法人制度

进行“外行治理”改革可能并不适合日本私立学校的

发展现状。同时，尽管长期以来理事会内部的“自我

监督”并未发挥实质性监督作用，但若加强监事和评

议会的监督职能，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私立学校

法人治理结构；而在权力制衡方面，近年来在新公共

管理主义施政理念下，私立学校的监管趋势由分权治

理走向集权治理。但是值得警觉的是，权力的集中也

给民主治理带来风险，部分学校理事长和理事会成员

对权力的滥用会严重影响私立大学的公益性质。虽

然囿于日本私立大学法人治理的积重难返，本次《私

立学校法》修订并未彻底改变日本大学法人治理权力

格局，触及其根本，诚如日本私立大学教职员联合会

所指出，本次《私立学校法》修订更多是在原有治理体

系基础上进行修补和完善；但是，目前法律、社会舆

论、学术力量已然对日本私立大学法人权力形成了一

·· 36



2023年第21卷第3期复旦教育论坛 Fudan Education Forum 2023. Vol. 21，No. 3

股撼动力量，表达了社会对于日本私立大学法人权力

的不满与关切。为平息争议，2022年5月日本文部科

学省发布《私立学校法修正案大纲》，明确提出根据私

立学校的特点建立“建设性协作和相互牵制”格局，明

确决策、执行、监督权限[34]。可以看出，日本私立大学

法人治理逐渐形成分权治理与集权治理统一、监与管

实质分离、外行治理与内行治理协同的权力监督制衡

雏形。

日本《私立学校法》修订的动态与争议给我国民

办高校发展带来了启示。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

教育促进法》明确了我国民办高校理事会、董事会及

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权力，表达了国家对民办教育规

范办学的决心，但是在目前新法新政实施中，我国民

办高校面临着“营非”转设、分类管理的问题，如何坚

守民办高校的公益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个

过程中明确各方权力至关重要。同时，我国家族式民

办高校也存在决策、执行、监督权力失衡的顽疾，董

（理）事会或出资者把控了教育教学、师资选拔、遴选

委任等诸多事宜，加之校长更迭频繁、民办高校教师

流动性高、部分民办高校监督机构虚置等问题，进一

步弱化了权力的监督与制衡。董（理）事长甚至可以

通过权力寻租、资产过户、财产使用等方式将办学收

益转变为私人资产，以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值得注

意的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

条例》（2021年修订）等扶持政策的实施，我国民办高

校将挤入资本市场中。而我国民办高校财政审计信

息的不透明、权力结构的不明确等会诱发控制性权力

的萌生，影响民办高校的社会公信力与公益性，遏制

民间出资、融资办学的可能性。而这无疑与改革初衷

相悖。可以说，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都源于我国民

办高校的监督阙如与权力失衡，与日本私立大学的现

实困境存在相通之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18年修

订）明确指出，“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

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点明了我国民办高校

的性质。而民办高校内部只有实现各种权力的平衡，

达到相互的平衡与制约，才能有效保障学校法人独立

性[35]。通过强制性法律及学校章程双重制约能够对

民办高校各方权力形成监管与制衡，有效廓清民办高

校董事、校长、教师等主体的权力边界，遏制某一方权

力的过度膨胀。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着力：一是在民

办高校面临“营非”选择的当下，明确教师、监督机构

等机构的权力，并通过学校章程正式确认，实现决策、

执行、监督、运行四位一体的权利格局，使民办高校治

理主体根据自己的能力和职责共同参与决策，避免民

办高校行为失范与执行偏差，保持高校的学术性、公

正性、公益性、专业性；二是强化政府监督与社会监

督，通过政策与法律导向鼓励家族式民办高校董（理）

事会、监督机构积极吸纳社会力量，扩大社会代表数

量，有效消解家族式管理的顽疾，避免出资者因过度

索取经济利益而挤压学术共同体生存空间；三是在民

间资本不断涌入民办高校的过程中，民办高校通过定

期向社会公示民办学校章程、监督机构成员构成、财

政管理、工作报告、教育教学、人力资源等信息，促进

政府监督、中国民办教育协会行业监督、新闻媒体与

普通民众监督，从而构建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良性耦

合联动、同频共振的格局。这既能避免资本裹挟教

育，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社会监督规避经营风险，

为激发民办教育办学活力、拓展民办高校发展空间提

供了动力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从日本《私立学校法》

修订进程可以发现，完善民办高校权力是一个循序渐

进的长期过程，需要综合考量各方利益，不可能短期

内一蹴而成。我国民办高校改革之路依旧任重道远，

需要砥砺前行、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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